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
第四屆向上童畫賞—『真心畫‧繪幸福』兒童彩繪比賽
關愛  讓人間更美麗

【活動簡章】
為提升孩子對身心障礙者的接納與正確認識，培養自小關懷弱勢、參與公益之概念，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已第四次辦理年度兒童彩繪比賽，今年倡導以「關愛  讓人間更美麗」，希望孩童感受身心障礙者日常活動不便之處，進而關懷身心障礙人士，同時發揮想像力，用「心」體驗、用筆揮灑，並用簡短文字寫出感受。歡迎邀請親友、師長一起參與人氣票選活動，共同學習對弱勢族群尊重與關懷的生命教育課題。
◎主辦單位：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
◎協辦單位：台中市政府教育處、台中市政府社會處、台中縣政府教育處
◎參加對象：分成國小組及幼稚園組

（一）全國各公、私立國民小學及幼稚園之學生均可參加。
（二）獎勵

    （1）高年級組：第一名：可獲得3,000元禮券及獎狀乙紙、第二名：可獲得2,000元禮券及獎狀乙紙、第三名：可獲得1,000元禮券及獎狀乙紙、佳作：數名，各致贈500元等值獎品及獎狀乙紙。

       （2）中年級組：第一名：可獲得3,000元禮券及獎狀乙紙、第二名：可獲得2,000元禮券及獎狀乙紙、第三名：可獲得1,000元禮券及獎狀乙紙、佳作：數名，各致贈500元等值獎品及獎狀乙紙。
（3）低年級組：第一名：可獲得2,000元禮券及獎狀乙紙、第二名：可獲得1,500元禮券及獎狀乙紙、第三名：可獲得1,000元禮券及獎狀乙紙、佳作：數名，各致贈500元等值獎品及獎狀乙紙。

（4）幼稚園：第一名：可獲得1,500元禮券及獎狀乙紙、第二名：可獲得1,000元禮券及獎狀乙紙、第三名：可獲得500元禮券及獎狀乙紙、佳作：數名，各致贈200元等值獎品及獎狀乙紙。
（5）最佳人氣獎：票數最高者，可獲神秘禮物一份。
◎參獎作品規格：
參賽作品請繪於八開大小之圖畫紙上，畫法與材料不拘。並請以正楷詳細填寫報名表各欄，將報名表浮貼於畫稿背面右下角，以利得獎通知。簡章所附報名表可自行複印或至本會網站下載。網址：www.child-home.org.tw。以上資料如未盡齊全或違反相關規定者，恕不列入評選。

◎收件時間：
　即日起開始收件，至99年11月1日截止，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予受理。
◎收件方式：
掛號郵寄或親送，地址：40344台中市西區樂群街134號，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企劃室收。
◎評選方式：

（一）專業評審團：
　　評分標準：主題創意40％、色彩運用25％、技巧25％、文字敘述10%
（二）人氣票選：

　　　     參賽作品初選入圍作品，將於12月4日(六)下午三點起，於台中美術園道2010年國際身心障礙者日「關愛  讓人間更美麗」活動現場進行投票，當天下午六點公布各組最高票數者為最佳人氣獎。

（三）頒獎：

(1)頒獎典禮訂99年12月4日(六)下午15：00，於台中美術園道2010年國際身心障礙者日「關愛  讓人間更美麗」活動中進行，現場公布名次並頒獎。
(2)主辦單位將於頒獎前一周以電話通知入圍者，並於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網站公告入圍名單： http://www.child-home.org.tw。
(3)頒獎後，於向上部落格公布得獎作品：http://tw.myblog.yahoo.com/hsiang_shang 

◎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每人以1件作品為限、來稿恕不退件。

（二）參賽作品需為參賽者本人作品，並需擁有該作品之完整著作權，若有第三人對作品提出異議，並經主辦單位查明屬實者，主辦單位除取消得獎資格（獎位不予遞補）並追繳獎品及獎狀，若違反著作權之法律責任由參賽人自行負責，概與主辦單位無關。
（三）參賽作品如於比賽過程中發生不可抗拒之損害，主辦單位不負賠償責任。

（四）本次活動參賽作品之著作權歸主辦單位所有。

（五）參賽及得獎作品，主辦單位有權使用並於各傳播媒體發表，不另致酬。
(六) 得獎者未出席頒獎典禮接受現場頒獎者，視同放棄獎狀、獎品、禮券，主辦單位不予事後補發。

（七）主辦單位保有修改本活動辦法之權利，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經核准修正後，以網站公布為主。
（八）凡參賽者（與其法定代理人）即視同認可並接受本簡章之各項規定。
（九）洽詢專線：(04)23727170#25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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